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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物喻理、慎終如始 

─「鳥書箴銘帶鉤」新考 

邴尚白＊
 

摘 要 

「鳥書箴銘帶鉤」為珍稀罕見的出土箴銘，更是迄今著錄銘文最長之帶鉤，具

關鍵之指標意義。帶鉤銘文以鳥蟲書寫成，奇詭難辨，雖已有幾位學者對其進行研

究，但仍有約半數文句的釋讀有待商榷，本文均將提出新的見解。此外，並將論及

其鳥蟲書銘文之構形方式、箴銘文體、全篇的韻腳及句序等互相關聯之問題，進而

對通篇箴銘作出新釋文及語譯，剖析其託喻手法及文意脈絡。篇末則推論其形制，

繪製其形制推測圖；且結合相關傳世及出土文獻，探討其思想內蘊。本文所作新考

涵蓋語文、文學、器物、思想各個層面，期望能透過深入地考釋、梳理，解決其中

錯綜複雜的問題轇轕，進而掌握銘文內容，並在新的語境脈絡中，對「鳥書箴銘帶

鉤」有更細緻準確之詮釋理解。 

關鍵詞：鳥蟲書、箴銘、帶鉤、文字釋讀、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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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tudy on “Belt Hook with the 

Motto in Bird-and-Insect Scripts” 

Biing, Shang-Bai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Belt hook with the motto in Bird and Insect scripts” was recorded in Xue Shang 

Gong’s and Wang Qiu’s book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only transcription versions have 

been handed down. However, it is a rare and unearthed motto inscription, and the longest 

inscription with a belt hook ever recorded, which is a crucial indicator.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elt hook are written in bird and insect scripts, which are strange and difficult to 

recognize; although several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m, there are still many complex words 

and phrases. In addition to the word “Yun” at the end of the hook, there are eight sentences 

and thirty-two characters in the inscrip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bout half of them is open 

to debate, and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new insights. Moreover, we will discuss various 

inter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composition of inscriptions on the hook, the style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rhyming feet and sentence order of the entire inscription; fur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otto, analyze the metaphor and the context.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we will infer its shape and draw a projection of its shape. We als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motto in the context of related literature. 

Keywords: Bird and Insect Scripts, Motto, Belt Hook, Text Interpretation, Rhyming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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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物喻理、慎終如始 

─「鳥書箴銘帶鉤」新考
＊

 

邴尚白 

一、前言 

「鳥書箴銘帶鉤」著錄於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王俅《嘯堂集

古錄》，2原件已亡佚，銘文亦僅有摹本流傳，然由於此為珍稀罕見的出土箴銘，更是

迄今著錄銘文最長之帶鉤，因此仍具關鍵之指標意義。 

帶鉤銘文以鳥蟲書寫成，奇詭難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稱為「夏鉤帶」，

云：「右鉤帶，銘三十五字，鈿紫金，為文不可盡識，龍虎蟲鳥書也。」3容庚〈鳥書

考〉採用《嘯堂集古錄》的圖版，並有以下說明： 

形制大小未詳。銘三十三字，錯金、鳥獸書，文義不可曉。約略可識者：首

行「冊、母、反、往」、二行「不、利、產」、三行「不」、四行「則相、旨」

十一字而已。《彝器款識》云：「尾四字，喙一字，鈎腹二十八字。」《嘯堂》

云：「鈎首四字，鈎尾一字」，未知孰是。4 

容庚所釋十一字中，「冊」、「往」、「相」、「旨」四字可商，至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法帖》與《嘯堂集古錄》對於銘文首尾的看法判然有別，則可以文義及韻腳來斷其

                                                 
＊

 感謝匿名審查人悉心指正，惠賜諸多寶貴意見，使本論文能更臻完備，特此致謝。 

1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入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 9 冊

（北京：線裝書局，2005），卷 1，頁 12。 

2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收入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 9 冊，頁 157。 

3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 1，頁 12。銘文應為三十三字，其所言銘文字數有誤。薛

氏並對其中十四字作了釋文，但正確的應僅有「利」、「產」、「不」、「則」四字。 

4 容庚：〈鳥書考〉，《頌齋述林》（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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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相關討論詳見本文第五節。 

李零撰〈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一文，5鑿破鴻蒙，箴銘始稍可通讀，學界後

來又提出一些補充意見或殊異的觀點。6雖然已有幾位學者對「鳥書箴銘帶鉤」進行

研究探析，但其中約半數文句的釋讀仍有待商榷；此外，全文的韻腳、句序、託喻手

法、文意脈絡、帶鉤之形制、銘文的思想內蘊等方面，亦需要更深入地辨析、探究。 

職是之故，本文主要將就「鳥書箴銘帶鉤」下列數方面的論題進行較全面性地

考釋析論：一是釋讀疑難銘文；二是分析全文的韻腳、句序，提出新釋文及語譯；

三是剖析箴銘之託喻手法及文意脈絡；四是推論其形制，繪製其形制推測圖；五是

探討銘文之思想底蘊。上述論題涵括語文、文學、器物、思想各個層面，期望能透

過深入地考釋、梳理，解決其中錯綜複雜的問題轇轕，進而掌握銘文內容，並在新

的語境脈絡中，對「鳥書箴銘帶鉤」有更細緻準確之詮釋理解。 

以下羅列銘文兩種摹本及李零之釋文： 

                                                 
5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古文字研究》8（1983.2），頁 59-62。後收入氏著：《李零自選集》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 273-277。 

6 主要有：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539；曹錦炎：《鳥蟲書通考》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214-216；湯志彪：〈鳥蟲書三考〉，《東北師大學報》4（2012.7），

頁 96-99；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頁 497-499；陳立：

〈從鳥書的書寫層面析論《鳥書箴銘帶鉤》的國別與時代〉，收入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

字學會編：《第 29 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8），頁 2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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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

帖‧夏鉤帶》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帶鉤》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釋文： 

【鉤首】勿（物）可 （折）冬（中）， 

【鉤腹】冊复（？）毋反。毋（無） （怍）毋（無） （悔），不汲於利，

民產又（有）茍（敬），不 （擇）貴 （賤），宜曲則曲，宜植（直）則直。 

【鉤尾】允7 

按：兩書摹本的字形頗有出入，何者較為準確？可由釋讀無疑之文句進行觀測。

例如：從字形、文義來看，鉤腹第五、七字應皆為「母」，讀作「毋」或「無」。《歷

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將第二個「母」字摹作 ，少右側一點，便不及《嘯堂集古

錄》作 精確。又如：鉤腹第二行末字應為「產」，《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作 ，

所從「生」訛為「玉」，亦不及《嘯堂集古錄》作 正確。再如：鉤腹第三行第三至

六字，李零釋讀為「不𢍰（擇）貴 （賤）」，當無疑義。戰國文字「貴」字作 （信

                                                 
7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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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楚簡 26）、 （包山楚簡 192）、 （《古璽彙編》1751）、 （《古璽彙編》4079）

等形，《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作 ，也明顯不如《嘯堂集古錄》作 確當。故

而應以《嘯堂集古錄》所摹較為準確，8本文對銘文的討論主要以其為準。 

二、釋「敬始慎終」 

鉤首四字，李零釋讀作「勿（物）可 （折）冬（中）」，認為是用鉤可繫帶來

比喻折中之德。9曹錦炎釋讀作「勿可 （折）冬（中）」，認為是「不要採取折中手

段」之意。10陳劍讀為「勿（？）可慎終」。11湯志彪讀作「勿（物）可慎冬（終）」，

又說：「『勿』字也有可能是『方』字」，並認為此句應從《嘯堂集古錄》放到「宜植

（直）則直」與「允」字之間，是對整篇銘文的總結，「只有做到如銘文上文所說的

那樣，才能夠『慎終』。」12 

按：諸家釋文之差異，主要在第三字，並由此影響到第四字的讀法。「 」原作

，相關字形數見於古璽，舊釋為「悊（哲）」，陳劍分析為從「心」，「斦」省聲，

改釋為「慎」，13雖然在字形分析上，學界觀點不一，14但因有楚簡與文獻對讀等相關

                                                 
8 李零也說：「今以《嘯堂》所錄者為據（《款識》所錄不可用）。」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

頁 273。 

9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4。 

10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11 陳劍：〈說慎〉，收入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頁 211。陳文頁 214 註 25 說：「帶鉤上亦有『慎』字是董珊的提示。」又《簡帛研究二○○一》頁

876 編者「後記」說：「由於種種原因，本書的編輯出版歷時四年有餘。」陳偉武亦將舊釋「折」及

从「折」的許多字改釋為「慎」，並已先發表，具體論述與陳劍有別，二氏應皆未見對方之作。其中，

帶鉤鉤首後二字，陳偉武並未讀為「慎終」，而是讀作「悊終」，訓為敬終。參見：陳偉武：〈舊釋「折」

及从「折」之字平議─兼論「慎德」和「悊終」問題〉，《古文字研究》22（2000.7），頁 251-256。 

12 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8-99。 

13 陳劍：〈說慎〉，頁 207-214。 

14 相關論著可參見：陳偉武：〈舊釋「折」及从「折」之字平議─兼論「慎德」和「悊終」問題〉，

頁 251-256；陳美蘭：〈談「慎」字的考釋及典籍中四個「慎」字的誤字〉，《中國文字》新 29（2003.12），

頁 119-131；大西克也：〈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古文字研究》27（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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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釋作「慎」基本已成定論。因此，鉤首第三、四字應讀作「慎終」。 

鉤首前兩字，諸家的讀法雖有出入，但多釋作「勿可」，讀為「勿可」或「物可」。

由於後兩字應改釋讀為「慎終」，則讀作「勿可」在文義上很明顯並不正確，可先排

除。而「物可慎終」，則是此物可以謹慎收尾之意，亦嫌文義不順。再由字形來看，

本篇的「利」字及兩個「則」字分別寫作 、 、 ，所從「刀」旁都改從「刎」

字初文「勿」，作 、 、 之形。鉤首第一字左半 與前列諸形比對，有較大的差

異，應非同字。湯志彪又提出了「『勿』字也有可能是『方』字」之說。從字形上看，

商代到戰國「方」字的字形變化不大，戰國時期的「方」字，如：中山王 鼎作 ，

與此字左半 比較，亦有差距。再由韻腳來看，鉤首此句不能放在全篇之末，15而應

如李零的釋文置於開頭，如此一來，變成開篇便言「才能夠『慎終』」，顯然不甚合

理。綜前所述，諸說皆有未安之處，鉤首二字的釋讀應重新思忖。 

此二字之釋讀，應從鳥蟲書的構形方式論起。關於鳥蟲書構形方式的分類，前

人已有許多研究，或著重鳥蟲形的數量、或觀察鳥蟲形的位置、或考慮鳥蟲形與筆

畫的關係、或強調鳥蟲形的類別等，各家分類之下，有些又作進一步地細分。16 

按：各家分類的著眼點不盡相同，皆有值得參考之處。但若回歸到問題的本質，

則可執簡馭繁，將其構形方式依文字寫法大別為兩大類：一是在文字外增添鳥蟲等

飾筆；二是文字與鳥蟲等飾筆結合。前者的文字與裝飾圖案分開，圖案附加於文字

筆畫之外；後者則將文字與裝飾圖案結合，圖案的部分或全體也是文字的組構成分。

                                                 

頁 513-518；來國龍：〈釋謹與慎─兼說楚簡「丨」字的古韻歸部及古文字中同義字孳乳的一種特

殊構形方式〉，收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漢語言文字研究》第 1 輯（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5），頁 160-165。 

15 關於韻腳、句序的討論，請參見本文第五節。 

16 關於前賢對於鳥蟲書構形方式的各種分類，參看：容庚：〈鳥書考〉，頁 104；馬國權：〈鳥蟲書論稿〉，

《古文字研究》10（1983.7），頁 149-152；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61：1（1990.3），頁 29-75；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17；叢文俊：〈鳥

鳳龍蟲書合考〉，《書法研究》3（1996.5），頁 46-47；嚴志斌：〈鳥書構形簡論〉，《華夏考古》1（2001.3），

頁 94-97；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學科專業博士論

文，2002），頁 22-24；羅衛東：〈鳥篆與東周南方文化〉，《中國文化研究》2（2008.3），頁 158-161；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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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採用此二分法，是因為鳥蟲書是應用美術字體，本質上仍屬於文字，因此文

字筆畫如何寫成，仍應是最值得聚焦的關鍵。 

以此二分法盱衡箴銘，可發現其寫法或屬前類，或歸後者。例如：兩個「不」

字作 、 ，裝飾圖案附加於文字筆畫之外；而「於」字作 、「𢍰」字作 、

「冬」字作 、「允」字作 ，其裝飾圖案則亦為文字筆畫的一部分。帶鉤銘文的構

形方式兩類皆有，增加了考釋的難度，因為必須考慮圖案是否亦為筆畫，而增添了

許多釋讀的可能性。 

回到鉤首來看， 、 二字的部分裝飾圖案，可以兼為文字筆畫，17考慮其後

所接的是「慎終」，則這兩字應非「勿可」或「方可」，而當改釋為「敬台」，讀作「敬

始」。 字左半部分與後文釋作「茍」的 左半形體有些雷同， 的上半鳥頭部

分則與鉤尾 （允）字的上半相近，18皆可比對參照。帶鉤銘文屬於鳥蟲書美術字體，

為增強美感變化，出現兩次以上的字或部件，前後的寫法往往不完全相同。如：「毋」

寫作 、 、 ；「不」寫作 、 ；「直」寫作 （植）、 等。因此， 、

的左半和 、 的上半，同樣也是類似而不全相同。 

「敬」字西周早期金文作 （叔䟒父卣蓋），從「攴」，「茍」聲，其後形體大致

相同。或從「又」，如：吳王光鑑作 等；或從「茍」字初文「 」、不加「口」形，

如：叔䟒父卣器內壁作 、中山王 鼎作 、 𧊒壺作 、中山侯鉞作 、《古

璽彙編》4149 作 等，清華簡〈厚父〉簡 13 亦有「 」字，寫作 。與前列字

形對比， 字的左下的 為「人」形，左上的 為羊角形的變形，羊角形左半因

借用鳥爪形 為筆畫，而寫得較短；右半去除鳥眼後剩下的 ，則為「攴」的變形。

應為不加「口」形的「敬」字。 

仔細觀察摹本， 字鳥形頭部筆畫，有一處並不相連，請參見下方的放大圖版

箭頭所指的位置。若將鳥頭輪廓視為文字筆畫，則此輪廓正為「台」字聲符「㠯」

的變形寫法。本篇箴銘中，以鳥頭輪廓作為文字筆畫一部分的字並不罕見，如：「於」

                                                 
17 原釋作「可」，部分裝飾圖案同樣兼為文字筆畫。 

18 「允」字从儿，㠯聲，與「台」字聲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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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 、「𢍰」字作 、「冬」字作 、「允」字作 ，鳥形頭部亦皆為文字筆畫。 

  

去掉非文字筆畫的部分，「台」作 之形，在銘文中讀為「始」。「始」從「台」

聲，出土文獻中「始」常寫作「台」，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衣〉簡 26 正

貳：「毋以楚九月己未台（始）被新衣。」馬王堆漢帛《老子》甲本：「百仁（仞）

之高，台（始）於足下。」「台」皆讀作「始」，其例頗多，不煩枚舉。19 

綜上所論，鉤首四字應改釋讀為「敬台（始） （慎）冬（終）」。自始至終都

能敬慎從事，則事易成，亦是堅持不懈的意志展現，故而在典籍中有諸多相關說法，

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左傳‧昭公五

年》：「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20《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21

《荀子‧議兵》：「慎終如始，終始如一。」《荀子‧禮論》：「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

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22皆可與帶鉤銘文相參照。 

李零指出： 

此類箴銘的特點是採用借喻手法，寫在什麼東西上，就用什麼東西來打比方。23 

其說甚是。帶鉤之功能是用以鉤繫束腰的革帶，有了帶鉤，革帶就能如環地繫於腰

上。《荀子‧王制》云： 

                                                 
19 通假例證可參見：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頁 19。 

20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36，頁 625 上

左；卷 43，頁 745 下右。 

2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54，頁 918 下右。 

22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3），卷 10，頁 184；卷 13，頁 238。 

23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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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24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所論即終而復始、循環往復之理。面對日常生

活紛紜雜沓而來的各類事務，如環往復，終而復始，理應謹重小心。由此可知在帶

鉤箴銘上開宗明義地寫「敬始慎終」，確實十分適切。 

另可參照的是古書中關於帶銘的記述。《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記載周武王衣帶

上的箴銘：「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25「火滅」，指燭火熄滅，

在昏暗的環境下，修飾儀容變得不容易，更需要專注謹慎，才能端正樣貌，以此譬喻

人的諸般作為舉措也應慎重敬肅，方可長保久全。衣帶的用途是收束衣服，為服儀的

重要代表，如：《管子‧弟子職》：「夙興夜寐，衣帶必飭。」26便舉衣帶代指服儀。又

「束帶」可代表為官，如：《論語‧公冶長》：「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27《焦氏易林‧旅之鼎》：「躬履孔德，以待束帶。」28此外，

古人還以繫束衣帶作為行事之象徵，如：《楚辭‧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

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章句：「猖披，衣不帶之貌。」29

就是以不繫衣帶，當作桀、紂恣意妄為，放肆偏邪的代表性行徑。一直到較晚的時

代，「束帶」與否仍是行為舉止的象徵，如：《南齊書‧劉璡傳》： 

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

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30 

劉璡連夜晚在房間中與兄長隔著牆壁說話，都必須先繫好衣帶，史書便以此作為其

循規正直的代表行為之一。括而言之，帶與鉤都是古代服飾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

密切相關，且有其象徵意義。〈武王踐阼〉帶銘言「慎」、「恭」，正可與「鳥書箴銘

                                                 
24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5，頁 103。 

25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6，頁 106。 

26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9，頁 1144。標點作「衣帶必

飭」或「衣、帶必飭」皆可通，也都與「帶」有關。 

2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5，頁 42 下右。 

28 徐芹庭：《焦氏易林新注》（北京：中國書店，2010），頁 509。 

29 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卷 1，頁 20-21。 

30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9，頁 175 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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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鉤」言「敬」、「慎」比觀。 

三、釋「嗣復毋反」、「毋怍毋悔」 

鉤腹首句是本篇銘文的另一疑難文句，李零認為「此句意思不明，但應與上句

相承」，又說「此句有毋字，應是戒告之語」。31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以為「冊」是

冊命、冊封，「反」即返，整句解作「接受任命去了就不要返回」。32湯志彪則將「冊」

讀作「 」，訓作「黠」，將「复」讀作「愎」，並從施謝捷之說，將「反」改釋作「及」。

因此，湯氏整句讀為「 愎毋及」，解釋為不要走狡黠與固執兩種極端的意思。33 

按：曹氏讀作「冊復毋反」，文意並不通順，語譯亦有增字解經之嫌。湯氏讀為

「 愎毋及」，然「 」字未見於《說文》，《玉篇》訓作「立步也」，34《廣韻》訓

作「黠皃」，35將「冊」讀作此一後起、罕見之字，實難信從。此外，「反」改釋作「及」，

亦可疑。此字《嘯堂集古錄》摹作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摹作 。曹錦炎

從銘文字體風格推論此帶鉤為三晉器，36陳立則具體指出「曲」、「复」二字的寫法屬

戰國時期的三晉系統，37二氏之說可從。三晉系的「及」字作 （中山王 鼎），「反」

字作 （十八年蒲反令戈），交互比對，箴銘此字仍以釋「反」為宜。三晉系的中

山王方壺、 𧊒壺有「 」字，分別寫作 、 ，所從「反」或於「厂」下增

添一畫，與《說文》「反」字古文作 同。38兩摹本此字去掉非文字筆畫的部分，應

                                                 
31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4。 

32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33 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8。 

34 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 10，頁 161。 

35 《廣韻》：「 ，黠皃。出《方言》。」然今本《方言》未見此字。參見：宋‧陳彭年等：《新校宋本

廣韻》（臺北：洪業文化事業公司，2010），卷 5，頁 514。 

36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9。 

37 陳立：〈從鳥書的書寫層面析論《鳥書箴銘帶鉤》的國別與時代〉，頁 235-237。 

3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16），3 篇下，

頁 117 上右。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七 十 七 期 

 

128 

為 和 ，《嘯堂集古錄》的字形，正與「反」字增添一畫的寫法相同。綜上所述，

湯氏之說通假、釋文皆有疑義，不可從。 

在前一節中，討論過帶鉤銘文的構形方式，知其裝飾圖案可能亦屬文字筆畫。

因此，鉤腹首句 字的部分裝飾圖案可以兼為文字筆畫，考慮字形及前後文意，則

第一字很可能並非「冊」字，而應改釋為「嗣」。「嗣」字商代晚期金文作 （戍嗣

鼎），從「冊」，從「口」，從「子」，「司」聲，「子」也兼有聲符的作用，本義是繼

承，39後來的字形多有簡省。去掉非文字筆畫的部分，箴銘「嗣」字寫作 ，應分

析為從「冊」，「司」聲， 為「司」的變形寫法。本篇箴銘「敬」字作 、「𢍰」

字作 ，二字之鳥形或動物形裝飾圖案的大部分，亦兼為文字筆畫，與「嗣」字相

同。三晉系的中山王方壺「嗣」字作 ，同樣是從「冊」，「司」聲，且兩部件的位

置亦與帶鉤箴銘此字近似。 

首句「嗣复母反」可讀為「嗣復毋反」。「嗣」字本義為繼承，引申而有持續、

繼續之意。《詩經‧小雅‧杕杜》：「王事靡盬，繼嗣我日。」40《爾雅‧釋詁上》：「嗣，

續也。」「復」有重複、繼續之意。《論語‧述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何晏集解：「鄭曰：『……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41

《商君書‧更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42「反」則訓為違背、違反。《易‧

屯》：「十年乃字，反常也。」43《國語‧周語下》：「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

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44「反」與「絕」、「棄」、「離」義近。接續鉤首的

「敬始慎終」，「嗣復毋反」即持續不要違背敬慎的態度之意。 

下一句銘文，李零釋讀作「毋（無） （怍）毋（無） （悔）」，並與次句「不

                                                 
39 《說文》認為「嗣」字本義為「諸侯嗣國」，徐鍇曰：「冊必於廟，史讀其冊，故从口。」參見：南

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頁 182。 

40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9 之 4，

頁 340 下右。 

4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7，頁 61 上右。 

42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1，頁 4。 

43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1，頁 22 下

右。 

44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3，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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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於利」連讀，認為兩句是倒文，他說： 

鉤字古有鉤取之義，作者認為鉤取財利是不好的行為，所以深以「不汲於利」

為戒，說是不追求財利，就不會有愧悔。45 

曹錦炎釋讀作「毋 （作）毋悔」，亦與次句連讀，語譯為「沒有什麼作為也不要後

悔，不要急功求利」。46湯志彪也和次句連讀，但認為「正常、正當的追求財利和富

貴與愧悔沒有必然的聯繫」，而改讀作「毋詐毋挴」，以為是「既不要詐偽，也不要

貪心的意思」。47 

按： 字的隸定，各家稍有不同，去掉非文字筆畫的部分，箴銘此字應寫作 ，

左上可能為「屮」或「又」。箴銘「𢍰」字寫作 ，下方「廾」所從之「又」與此字

相近。古文字常見「乍」字下方加「又」的寫法，如：中山王方壺的 ，「乍」字上

方加「屮」的則如：郭店楚簡〈語叢一〉簡 73 的 。但在「乍」左上加「屮」或

「又」的字，則皆未見。本文暫從李零之說，依形隸定作「 」。「 」、「 」，李

零讀為「怍」、「悔」，可從。「怍」是慚愧，「悔」是事後追恨，兩個「毋」字則為否

定副詞，訓「不」，「毋怍毋悔」就是不慚愧、不後悔的意思。古籍中有一些相關的

說法，如：《孟子‧盡心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48《荀子‧儒效》：「其

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49慚愧與後悔往往都因為犯錯，

兩種情緒反應的關係密切，所以也常連言，如：《新序‧雜事三》：「而燕惠王大慙、

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50《風俗通義‧窮通》：「玉都慙悔自絕。」51 

諸家釋讀皆將此句與下一句連讀，從韻腳來看，這樣的理解並不正確。帶鉤箴

銘的韻腳，將在第五節中與全篇句序等相關問題一併討論。本句應與前兩句屬同一

段話，連讀如下： 

                                                 
45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2。 

46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47 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7。 

48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13 上，頁 233 上左。 

49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4，頁 87。 

50 漢‧劉向：《新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頁 16 下。 

51 漢‧應劭：《風俗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7，頁 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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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台（始） （慎）冬（終），嗣复（復）母（毋）反，母（毋） （怍）

母（毋） （悔）。 

文意為：自始至終都能敬慎從事，持續不要違背敬慎的態度，如此便能不慚愧、不

後悔。古籍中亦有相關之文句，例如：《荀子‧議兵》云：「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

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52事之成敗，非人力能完全掌控，能達到事後無悔便可，

無法要求必然成功。如何能夠事後不追恨？箴銘所言便是良方。若能始終敬慎從事，

因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自然就能將事後的追悔降至最低。又如：《大戴禮記‧曾子立

事》云：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

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53 

「氣」在此是指血氣、意氣，認為才德出眾的人要用思慮戰勝血氣衝動，思考、分

析後再展開行動，開始行動就要想到此事可對人言、此言能兌現、且無後悔之言，

如此便可稱為謹慎。這是從另一面論述，認為做到「無悔言」才是謹慎的表現，如

同箴銘，亦是將「慎」與「悔」連繫起來論說。這些典籍中的格言，皆可與帶鉤箴

銘相參閱。 

四、釋「不沒於利」、「民產有茍」、「曲」、「直」、「允」 

鉤腹第三句，李零釋讀作「不汲於利」，認為： 

猶《漢書‧揚雄傳》「不汲汲於富貴」，顏師古注解釋「汲」為「速」的意思，

其實也就是「不急於利」。54 

                                                 
52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0，頁 183。 

53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卷 4，頁 71。 

54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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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錦炎之說基本相同，譯作「不要急功求利」。55湯志彪則將「汲」讀為「急」，「訓作

『重』，指看重、重視、推崇等義」，認為「『不急於利』就是『不重利』的意思」。56 

按：「汲」字本義是自井中取水，單用「汲」並沒有速的意思，與「汲汲」不同。

湯氏將「汲」通假為「急」，再訓作「重」，則嫌曲折。王引之《經義述聞》中《大

戴禮記》「及利」條，曾討論過相關問題，提出很好的意見，茲詳引其說於下：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

「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

謂求利為「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為「 」。 ，取也、貪也。《說

文》：「 ，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 ，古沒字。」〈晉語〉：

「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

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

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

「及」，少見「 」，故「 」字譌而為「及」矣。57 

其說舉證歷歷，可以信從。文中所說的「 」字，或隸定作「𠬸」，《說文》篆文作

，從「又」，從「回」，會入水有所取之意，引申而有「貪」的意思。「𠬸」即「沒」

字右旁，上博楚簡〈三德〉簡 3 寫作 。在古文字中，「𠬸」字上半的回水之形或較

為簡化，如：龍崗秦簡 147「沒」字作 ，所從的「𠬸」作 ，就是這類簡化寫法。

「 」為「𠬸」的另一種隸定字形，與「及」字更為相近而易訛混。 

箴銘鉤腹第三句第二字作 ，左半從「水」，右下從「又」，都很明確。但剩下

的部分 中，哪些線條是文字筆畫？頗不易判斷，先將其與古文字中的「及」字寫

法比較。三晉系的「及」字寫法頗有特色，作 （侯馬盟書）、 （中山王 鼎）等

形，從「及」之字則如：「鈒」寫作 （《古璽彙編》3875）、「㽺」寫作 （《古璽

彙編》1262）。下方從「又」或「寸」，上方的「人」後多加一撇為其特點。以此字

                                                 
55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56 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7-98。 

57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 13，頁 496。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七 十 七 期 

 

132 

的 部分與三晉系的「及」對比，無論將哪些線條視為筆畫，都很難將其看成是「人」

加一撇的寫法。李零釋為「汲」，其文中曾列出去掉圖形的文字作 ，58右旁與三晉

系「及」的寫法並不相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此字摹為 ，去掉「水」和

「又」，剩下的部分 同樣不能看成是「人」加一撇，是以 不應釋為「汲」。 

當改釋為「沒」， 部分的 或 ，可視為類似前引龍崗秦簡回水之形較為

簡化的變形寫法，另一摹本的 亦是如此。本篇箴銘「冬」字作 ，下方二鳥形之

首、身、爪、尾都很清楚，但二鳥頭並不單純為裝飾圖案，而兼用作文字筆畫，情

況與此字類同。箴銘鉤腹第三句應為「不沒於利」，相同的文句見於前舉《經義述聞》

所引《國語‧晉語》，「不沒於利」就是不貪於財利的意思。 

鉤腹第四句，李零釋讀作「民產又（有）茍（敬）」，並與以下三句連讀，他說： 

古人說：「敬，民之主也」，古璽常見「敬事」箴語印。這幾句也是講持敬事

人，意思是說民生當知敬，不分貴賤，該曲的地方就曲，該直的地方就直。59 

曹錦炎認為「民產」泛指人民，並將此句與下句連起來解釋為「老百姓有值得敬重

的，不要看他的出身貴賤」。60湯志彪檢討前人之說，指出「把『民產有敬』解釋為

『民生當知敬』有增字解經之嫌」，而「把『民產』理解為『人民』則典籍無徵」，

他將此句改釋為「毋（勿）產又（有）苟」，以為是「勿生苟且」的意思。61 

按：湯志彪對前人之說的批評有理，然其說卻不可信，特別是「茍」與「苟」

並非一字，不應混淆。62李零對「不分貴賤」以下的解釋相當正確，但將「民產又（有）

茍（敬）」解釋為「民生當知敬」並連下讀，則值得商榷。曹錦炎「民產」泛指人民

之說所舉書證是《韓非子‧解老》：「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63然

這裡的「民產」是指人民的財產，其說不可從。《管子‧八觀》：「計敵與，量上意，

                                                 
58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6。 

59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6-277。 

60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61 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8。 

62 湯氏批評前人「民產有敬」的讀法，接著說：「本句銘文的『苟』字如字讀，訓作典籍常見的『隨便』、

『馬虎』等義。」可見其誤以為「敬」字所從為「苟」。參見：湯志彪：〈鳥蟲書三考〉，頁 98。 

63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卷 6，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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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64《韓非子‧顯學》：「今上急

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65「民產」也都是人民的財產之意。 

「民產又茍」應讀為「民產有茍」。「有」是助詞，無義，《詩經‧小雅‧六月》：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鄭風‧女曰雞鳴〉：「子興視夜，明星有爛。」66「茍」

是「敬」的初文，《說文》：「茍，自急敕也。」67所謂「自急敕」，即自我要求、警惕，

謹慎修持的意思，與「敬」字同義，考慮韻腳，應讀作「茍」而不讀為「敬」。「民

產有茍」就是對人民的財產尊重持敬，也就是自我約束、不掠取民產之意。「民產又

茍」當與上句「不沒於利」連讀，除文義外，還可由韻腳來證明，詳見下節所論。 

至於鉤腹最後三句，李零的釋文相當準確。李氏將之語譯作「不分貴賤，該曲

的地方就曲，該直的地方就直」，認為意旨是「戒人不可一味曲阿逢迎，要人保持一

種不卑不亢的態度。」68雖未確切表明「曲」、「直」二字的涵義，然觀其解釋意旨之

說，應是以「不卑不亢」來解釋為「宜曲則曲，宜直則直」。 

案：「不卑不亢」是指不卑屈、不傲慢，待人處世態度得宜之意，以此解釋帶鉤

箴銘，大致無誤，惟「曲」、「直」二字的具體意涵還不夠明確。「直」、「曲」本指物

的平直和彎曲，引申可指事理的正直和偏邪。箴銘言「宜曲則曲」，既然有當「曲」

之時，則「曲」應非邪曲不正或卑屈之意。根據前面的「不擇貴賤」，「宜曲則曲，

宜直則直」當是就對人的態度而言。因此，銘文的「曲」應是指圓融、謙卑的言行，

與之相對的「直」則是指嚴正、耿介的態度。鉤腹末三句的涵義是：不論對方身分

地位的高低，而是視事理所宜，圓融或嚴正地應對。 

鉤尾「允」字側書，應向左旋轉九十度來看，李零訓為「允當即恰如其分的意

                                                 
64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 5，頁 272。 

65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卷 19，頁 1210。 

66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0 之 2，頁 358 下左；卷 4 之 3，

頁 169 上左。 

6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9 篇下，頁 439 上右。 

68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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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69曹錦炎譯作「應當如此」。70 

按：「允」訓作允當的書證時代稍晚，見於《後漢書‧虞詡傳》「案法平允」；71

訓為副詞應當、果真，則不應單獨出現。「允」是單字箴語，當解釋作誠信，此為「允」

字先秦常訓，《尚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孔傳解釋「惟

允」為「必以信」。72《說文》：「允，信也。」73 

五、全篇銘文之韻腳、句序、新釋文、語譯、 

託喻手法、文意脈絡 

討論全篇銘文的韻腳，須由箴銘文體的性質談起。在《文心雕龍》中，「箴」和

「銘」是兩種關係密切的文體，〈銘箴〉云：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

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74 

「箴」是官員規勸、諷諫君王的文字；「銘」則是題刻於器物上，用來警戒自己的文

字。但「銘」又不僅限於警惕自己的格言，實則鏤刻在器物或石碑上的文字，都可

以稱作「銘」，「銘兼褒讚」便是指那些稱述勳業美德的銘文。為與其他的「銘」有

所區別，如本文所論之鳥書帶鉤銘文此類警戒自己的文字，可稱為「箴銘」，此處的

「箴」用的是其規戒、勸諫義，而非指文體名。 

箴銘一類的文體，特別是句數稍多的箴銘，為便於記誦，一般為有韻之文。例

如：《左傳‧昭公七年》： 

                                                 
69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7。 

70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7。 

7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58，頁 490 上右。 

72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卷 3，頁 47 下右。 

7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8 篇下，頁 409 下右。 

74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卷 11，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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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75 

所記正考父鼎銘便是韻文，韻腳字為「僂」、「傴」、「俯」、「走」、「侮」、「口」，皆屬

侯部。76有些箴銘還會換韻，如：《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

長。」77 

韻腳字「殘」、「然」屬元部，「害」、「大」屬祭部，「傷」、「長」則為陽部。有的箴

銘雖僅隻言片語，仍然有韻，如：戰國晚期的「上變下動玉璜」銘文：「上㝸（變）

下 （動），相 （會）禾（和）同。」韻腳「動」和「同」同為東部字。 

「鳥書箴銘帶鉤」的銘文亦有韻，然前人卻並未論及，這可能是因為文字釋讀

和句序理解的不同，而誤以為無韻。根據前文的考釋，分句重作釋文如下，並標註

每句末字的上古韻部，以便討論韻腳問題： 

敬台（始） （慎）冬（終）【中部】， 

嗣復母（毋）反【元部】， 

母（毋） （怍）母（毋） （悔）【之部】。 

不沒於利【脂部】， 

民產又（有）茍【之部】。 

不 （擇）貴 （賤）【元部】， 

宜曲則曲【侯部】， 

宜植（直）則直【之部】。 

允【文部】。 

前人或將鉤首四字，移至「宜植（直）則直」後，但如此一來，不論「冬」字讀為

「終」或「中」，全篇都變為無韻。另外，「民產又（有）茍」的「茍」字若讀為「敬」，

則為耕部字，從韻腳來看，也是較不恰當的讀法。 

                                                 
7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44，頁 765 下左-766 上右。 

76 本文所標上古韻部，依董同龢二十二部之說。參見：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77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卷 6，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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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尾「允」字不與上文連讀，亦不入韻。其餘八句押的韻是之部，分成三段，

韻腳字為「 （悔）」、「茍」和「直」。為求簡明，並方便檢視、掌握，下面再列出

直接破讀並標註韻腳的釋文，以及全篇的語譯： 

敬始慎終，嗣復毋反，毋怍毋悔【之部】。 

不沒於利，民產又茍【之部】。 

不擇貴賤，宜曲則曲，宜直則直【之部】。 

允。 

語譯： 

始終都要敬慎從事，持續不要違背敬慎的態度，就能不慚愧、不後悔。 

不要貪求財利，要對人民的財產尊重持敬。 

不要區別身分地位，應當曲的時候就曲，應當直的時候就直。 

誠信。 

經重新釋讀後的三段話，分別是以帶鉤的三種特點為喻─鉤連、鉤取、鉤曲。帶

鉤鉤連革帶如環，以此警醒自己應終而復始地維持敬慎的態度；帶鉤的「鉤」有鉤

取義，以此警戒自己不可貪取民產；帶鉤的形狀彎曲，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卑屈或傲

慢，當不分貴賤，順循事理，合宜應對。 

再進一步觀察，箴銘的三段話，又各有其主要針對之對象，依次是對事、對物、

對人而言：凡事敬慎以對、非義財物莫取、待人態度得體。鉤尾「允」（誠信）字承

第三段，也是對人而言的箴語。 

鉤首四字「敬始慎終」，除為首段要點外，亦是全篇箴銘之眼目─處事敬慎，

自然不會貪逐財利、諂上欺下。如前文第二節所論，鉤繫衣帶，又是服儀、作官、

行為之代表或象徵，此三事皆應恭敬謹慎。而「敬慎」復與鉤尾的「允」字關係密

切，如：《論語‧衛靈公》：「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78便以忠實誠信

與篤厚敬慎同列；又如：《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7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5，頁 137 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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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時。」79亦為敬事與誠信並舉。類似的言論，典籍習見，故鉤尾以「允」字與鉤

首四字相呼應。 

綜上所述，通篇銘文三十三字，借喻允當，條理井然，結構周密，首尾照應，

堪稱箴銘佳作，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六、「鳥書箴銘帶鉤」形制推測 

「鳥書箴銘帶鉤」實物雖已不存，但根據宋人著錄之行款，並參照出土戰國帶

鉤等相關文物，仍可對其形制進行推度。王仁湘〈帶鉤概論〉繪有帶鉤各部位名稱

之圖解，80茲移錄於下： 

 

帶鉤各部位名稱圖 

1.鉤首 2.鉤頸 3.鉤體 4.鉤面 5.鉤尾 6.鈕柱 7.鉤鈕 8.鈕面 9.鉤背 

其中的「鉤體」，應指「鉤首」至「鉤尾」之鉤身全體，與「鉤紐」相對而言。而「鉤

                                                 
7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頁 6 上。 

80 王仁湘：〈帶鉤概論〉，《考古學報》3（1985.7），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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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之下的「鉤面」部分，應即宋人著錄所言之「鉤腹」。 

實物尚存之先秦有銘帶鉤中，字數最多者為春秋晚期的吳王光帶鉤，銘文鑄於

鉤面及鉤體左右兩側，共三行，每行四字，81見下方照片： 

 

吳王光帶鉤82 

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嘯堂集古錄》二書著錄，「鳥書箴銘帶鉤」鉤腹銘文

四行，每行七字。比對吳王光帶鉤的銘文位置，若鉤背亦鑄銘，則恰好是四面，每

面一行。雖然帶鉤繫帶時看不見的部位如鉤背、鉤鈕，83有時也有銘文，84但「鳥書

箴銘帶鉤」的銘文位置當與吳王光帶鉤不同，理由有二：一是宋人著錄銘文位置皆

言「鉤腹」，應不包括鉤背；二是二書著錄四行箴銘之行款完全相同，句序亦正確無

誤，若銘文分刻在四面，在文字不識的情況下，不易呈現這樣的結果，「鳥書箴銘帶

鉤」鉤腹銘文四行，原本應是同在一面、首尾相連。 

                                                 
81 曹錦炎：〈吳王光銅帶鉤小考〉，《東南文化》2（2013.4），頁 90-93。惜未著錄吳王光帶鉤之尺寸。 

82 曹錦炎：〈吳王光銅帶鉤小考〉，頁 90。 

83 帶鉤鉤繫革帶時，看不到鉤背和鉤鈕，如下圖所示： 

 
  圖為秦始皇兵馬俑革帶上之帶鉤，參見：陝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

始皇陵兵馬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圖 129。 

84 如：西安北郊尤家莊 20 號戰國墓所出銅帶鉤的銘文二字，便分別鑄刻於鈕面及鈕下；年代較晚的江

蘇丹陽東漢墓所出銀地錯金銅帶鉤銘文十一字，則刻在鉤背上半部。參見：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西安北郊尤家莊二十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2004.1），頁 8；鎮江市博物館、丹陽市文化

館：〈江蘇丹陽東漢墓〉，《考古》3（1978.5），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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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書箴銘帶鉤」銘文字數達三十三字，李零說：「由銘文字數推測，型體較

大。」85其說是，然尺寸也不至於過大，否則繫於腰間會顯得突兀，並不美觀。由出

土實物來看，尺寸較長的戰國帶鉤多為二十幾公分，超過三十公分的並不多。王仁

湘曾對出土帶鉤造型作過較全面的研究，分為八式，其中的「曲棒形」、「琵琶形」、

「長牌形」帶鉤，多數形體較長。86三式之中，有些「琵琶形」帶鉤的鉤面（即鉤腹）

較寬大，如： 

 

河南鞏義戰國墓銅帶鉤87 

此類帶鉤的鉤面若無雕飾，刻以銘文，可容字不少。推測「鳥書箴銘帶鉤」的形制

可能便是「琵琶形」。上舉帶鉤屬三晉器，亦與「鳥書箴銘帶鉤」相同。 

至於《嘯堂集古錄》所言「鉤首四字」或是位於鉤頸。另外，《嘯堂集古錄》著

錄於「鉤尾」的「允」字，由於僅有一字，沒有行列款式的問題，便旋轉九十度側

書，如此一來，當帶鉤橫向鉤繫革帶時，鉤尾上的「允」字就可轉正。「允」字所在

部位，《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稱為「喙」，顯示帶鉤容或有較尖的鉤尾，薛尚功

因而將其視為鳥嘴，反將彎曲鉤起的鉤首看作鳥尾。三晉地區所出「琵琶形」帶鉤，

有些鉤尾較尖，如： 

                                                 
85 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頁 273。 

86 王仁湘：〈帶鉤概論〉，頁 268-277。另外五式為「水禽形」、「獸面形」、「耜形」、「全獸形」、「異形」，

前三式多為小形帶鉤，後兩式則著重藝術造型，而皆沒有刻較長銘文的空間。 

87 趙清、趙新平、韓召會、王保仁：〈河南鞏義市倉西戰國漢晉墓〉，《考古學報》3（1995.7），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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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侯馬戰國墓銅帶鉤88 

「鳥書箴銘帶鉤」可能便屬於此類。 

形體類似「琵琶形」帶鉤，銘文字數相近，且內容同屬箴銘的魚鼎匕，89亦可並

觀，以佐證「鳥書箴銘帶鉤」的形制。魚鼎匕通長 26.5 公分，柄長 19.7 公分，匕頭

長 6.8 公分、寬 5 公分，銘文共四十字，摹本如下： 

 

新見魚鼎匕銘文摹本90 

                                                 
8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喬村墓地 1959-1996》（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299。此鉤鉤首殘

斷。 

89 吳鎮峰：〈「魚鼎匕」新釋〉，《考古與文物》2（2015.4），頁 54-57。 

90 吳鎮峰：〈「魚鼎匕」新釋〉，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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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鼎匕兩面皆有字，正面（上圖右側）匕柄至匕頭的首句六字刻意放大，可置不論；

背面共二十五字，與「鳥書箴銘帶鉤」字數接近。觀察魚鼎匕之銘文行款，匕頭僅

長 6.8 公分、寬 5 公分，背面已可容五行十四字。比之於帶鉤，若以增加一倍左右

的長度為鉤腹，便可容納「鳥書箴銘帶鉤」鉤腹銘文四行二十八字，也仍是「琵琶

形」帶鉤鉤腹合理的尺寸範圍。根據上述推論，「鳥書箴銘帶鉤」長度可能與魚鼎匕

相去不遠，試繪其形制推測圖如下： 

 

七、「鳥書箴銘帶鉤」銘文的思想內蘊 

關於「鳥書箴銘帶鉤」銘文的思想內蘊，曹錦炎認為： 

通過全文可以看出，作者並不贊賞儒家的「中庸」之道，倒是有點接受老、

莊主張的意味。91 

                                                 
91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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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曹氏對銘文的理解與李零、本文各異，他將鉤首「敬始慎終」釋讀為「勿可折

中」，因而有上述的論點。根據前文的考釋，箴銘所標舉的「敬始慎終」、「不沒於利」、

「宜曲則曲，宜直則直」、「允」等規戒之語，與先秦諸子書的諸多主張相近；箴銘

的許多觀念，更在早期典籍中便已提及。另外，出土文獻中，睡虎地秦簡〈為吏之

道〉、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簡〈從政之經〉三篇內容相近的宦學讀

本或吏治圭臬裡，92亦不乏類似的準則。 

前文考釋銘文時，已摘引若干關聯文句。下面依箴銘三段及鉤尾「允」字的次

序，分別援引相關傳世及出土文獻與之對照，並作進一層地闡述。 

（一）敬始慎終，嗣復毋反，毋怍毋悔 

「敬始慎終」的思想，除見於第二節所引《荀子‧議兵》、〈禮論〉、《禮記‧表記》

等儒家文獻外，《老子》五千言中亦有「慎終如始，則無敗事」93之說，可見此一觀念

並非儒家專利。而年代更早的經典中，亦已有相若的格言，如：《詩‧大雅‧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94《禮記‧祭統》：「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95

〈蕩〉應為西周時期的詩作，96至於〈祭統〉所載，雖是針對祭祀而言，然所引述為

「古之人」的話語，也顯示敬慎終始的觀念其來有自。 

在歷史教訓或日常經驗中，疏忽懈怠、功虧一簣的事例數見不鮮，《說苑‧敬

慎》云：「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

                                                 
9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81-85、167-17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27-37、109-149；

朱鳳瀚：〈北大藏秦簡《從政之經》述要〉，《文物》6（2012.6），頁 74-80。三篇秦簡的性質，學界

主要有官吏學習之教材和官吏奉行之準則（即官箴）兩種觀點。相關研究較多，可參看：吳福助：

《睡虎地秦簡論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08-109；朱鳳瀚：〈三種「為吏之道」題材之

秦簡部分簡文對讀〉，《出土文獻研究》14（2015.12），頁 8-9。 

93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85），頁 261。 

94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8，頁 641 上左。 

9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 49，頁 833 下右。 

96 《毛詩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8，頁 641 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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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97便舉為官、孝養怠衰，及疾病、災禍增生為例，認為這類現象的產生，往往

是由於未能持續維持敬慎的態度所致。 

根據箴銘第二段的「民產」一詞，帶鉤主人的身分應是為官治民者。出土秦簡

中，已發現三篇關於「為吏之道」的材料，其中亦有不少與「敬始慎終」有關的內

容。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認為為官應「慎謹堅固」（簡 3 壹）、「慎前慮後」

（簡 43 壹）、「出則敬」（簡 49 參）、「敬而起之」（簡 1 肆）、「君子敬如始」（簡 47

肆），並言：「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簡 34 貳、35 貳）反

覆強調敬慎的重要。 

箴銘第一段的重點在首句，次兩句則是承接其後，強調賡續不違敬慎的態度，

便可不愧、不悔。本文第三節所引《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亦將「慎」與「悔」連

繫起來論說。《論語‧為政》所載錄孔子之言也與箴銘首段相關：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98 

「學干祿」即學習做官，孔子所揭櫫的為官之道是：在增廣見聞之外，尚須謹言慎

行，方可減少過失和悔恨。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則云：「安樂必戒，毋行可悔。」

（簡 40 壹、41 壹）安樂便容易懈怠，此時一定要保持敬慎警惕的心態，而不要做

會追悔的事。這些傳世及出土文獻中的言論，都與帶鉤箴銘首段所述之理相通。 

（二）不沒於利，民產又茍 

追求富裕的生活，是人性使然，然儒家認為應以正當的門徑博取，在典籍中便屢

次重申此理，如：《論語‧里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99《禮記‧曲禮上》：「臨財毋苟得。」100

                                                 
97 漢‧劉向：《說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0，頁 84 上左。 

9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2，頁 18 下右。 

9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4，頁 36 上左；卷 7，頁 61 下右、62 下右。 

10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 1，頁 12 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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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掠奪民產，是不合於義的作為，儒家對此自然是堅決反對，並以其為可恥的行徑，

《荀子‧正論》即云：「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

之謂義辱。」101將恣橫暴戾、貪圖財利列作不道德的行為之一，並稱之為因自身劣

行所招致的「義辱」，即道義方面的恥辱。 

與不覬覦民產相關之保民、養民思想，見於西周時期文獻，如同強調「敬慎」

的觀念一般源深流長，如：《尚書‧無逸》：「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102言文王能「懷保小民」，即安撫保護百姓。又如：《尚書‧康誥》：「別求聞

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103周公封康叔於殷故地，所作訓誥亦望其探求古代聖王

安保百姓的治國之道。《左傳‧文公七年》：「《夏書》曰：『……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104引用《夏書》文句見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然《左傳》既註明

所引為《夏書》，應是西周《尚書》原文。三事中的「厚生」，即厚民之生、使百姓

生活富足。既提出「保民」、「厚生」思想，自然反對與民爭利、窺覬民產。《逸周書‧

芮良夫》云： 

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

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105 

周厲王欲任用榮夷公為卿士，芮良夫認為榮夷公獨占利益、仗勢欺人，將造成禍亂，

而極力諫阻。 

除前述早期典籍及儒家文獻外，其餘諸子書中亦有不少相關內容，茲引述如下： 

道家輕視財貨，排斥物質文明，主張「絕巧棄利」、「少私寡欲」，106揚棄巧詐貨

利，減卻私欲雜念，進而反璞歸真。 

墨子主張「節用」、「非樂」、「節葬」，又倡導「兼愛」，宣揚應順從「天志」。天

                                                 
10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2，頁 228。 

102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 16，頁 242 上右。 

10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 14，頁 201 下左。 

10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19 上，頁 318 下左-319 上右。 

105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卷 9，頁 1069-1070。 

106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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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何？《墨子‧天志上》云：「天之愛天下之百姓。」107其思想觀點如此，自然是

漠視財利、反對掠奪民產。 

法家講求廉政，並非訴諸道德，而是以法、術、勢掌控約束，如：《韓非子‧姦

劫弒臣》云： 

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

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

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 

〈飾邪〉云： 

人臣有私心，有公義……污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

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 

〈八經〉則云：「爵祿厚而必，鎮也……貪饕化於鎮。」108由上述引文可知，韓非認

為需要靠明主依法、用術，執權柄以厚賞峻罰讓官吏不需也不敢貪贓枉法。 

綜上所述，諸子雖亦多主張不應貪求財利，但所持理由或落實之法卻往往與儒

家大相逕庭。 

三篇出土「為吏之道」的材料中，亦一再提及相關內容，如：睡虎地秦簡〈為

吏之道〉：云「臨材（財）見利，不取句（苟）富。」（簡 50 壹）嶽麓秦簡〈為吏治

官及黔首〉云：「吏有五善：……二曰精（清）廉無旁（謗）」（簡 27 正、29 正）、「吏

有五失：……三曰居官善取」（簡 34 正、37 正）、「吏有五過：……五曰間（賤）士

貴貨貝」（簡 41 正、46 正），皆力主居官從政應廉潔奉公，而視貪污腐敗、巧取豪奪

為罪愆。 

（三）不擇貴賤，宜曲則曲，宜直則直 

帶鉤箴銘第三段的意旨是：待人不應區別貴賤，當不亢不卑，視事理得宜應對。

此種持守志節又通權達變的處世之道，與儒家的主張相通，如：《論語‧堯曰》：「君

                                                 
107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7，頁 196。 

108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卷 4，頁 223-224；卷 5，頁 304；卷 18，頁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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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109認為君子安適而不高傲，無

論面對的人數眾或寡、事務大或小，均不敢輕怠。孔子此處是就從政而言，推至待

人方面其理亦相通，且箴銘內容正是對為官者的規誡。 

對下如此，對上亦然，《孟子‧公孫丑下》云：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為也。 

〈盡心下〉則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110皆言人臣應有志氣節操，

而非俯首帖耳、唯唯諾諾。儒家認為人際關係是相對的，《論語‧顏淵》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111每種身分之人，均有其應盡的本分，若君不君，則臣亦可

不臣，《孟子‧離婁下》便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梁惠王下〉則載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112 

孟子說明湯、武革命是誅討一夫的順天應人之舉，而非弒君叛亂行為。國君的地位

最尊貴，卻不應昧於事理對其無條件地盡忠。 

儒家講求持經，亦注重權變，《論語‧子罕》：「可與立，未可與權。」113「權」

字有秤錘義，引申而為權衡輕重、變通處理的意思。〈子罕〉又云：「子絕四：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114其中「毋固」即不固執一端。反映於待人應世相處上，便是

                                                 
10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20，頁 179 下右。 

110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4 上，頁 73 下左；卷 14 下，頁 261 下右。 

11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2，頁 108 下左。 

112 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8 上，頁 142 下右；卷 2 下，頁 42 上左。 

11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9，頁 81 下右。 

11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9，頁 7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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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以對的態度，《荀子‧非十二子》云：「佚而不惰，勞而不僈，宗原應變，曲得

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115「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即為既堅持原則，且依事理

之宜應變，此為荀子心目中君子形象的重要部分，《荀子‧仲尼》云：「故君子時詘

則詘，時伸則伸也。」〈不苟〉則云：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

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

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

故也。116 

「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與時屈伸」、「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諸語，皆言君

子能持守原則，並妥切地應時權變。而《荀子》言「曲得其宜」、「知當曲直」，用語

更是與箴銘「宜曲則曲，宜直則直」相仿。 

類似的觀念，亦可以在早期典籍中找到線索。《詩經‧小雅‧裳裳者華》：「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117前引《荀子‧不苟》便援引作為經典書

證。《詩經‧大雅‧烝民》：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彊禦。118 

仲山甫是周宣王時的大臣，詩句頌揚仲山甫非同凡俗，不欺善憚惡，不凌辱鰥寡，

不畏懼強梁，此與箴銘所言不亢不卑的態度相近。 

儒家之外的諸子中，墨家亦有不擇貴賤之說，然其意涵卻和箴銘有別，《墨子‧

尚賢中》云： 

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

                                                 
115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3，頁 66。 

116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3，頁 72；卷 2，頁 25-26。 

117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4 之 2，頁 480 下右。 

118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8 之 3，頁 676 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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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119 

所謂不分貴賤、貧富等，是就舉拔賢才而言，此為墨家之「尚賢」思想，與箴銘所

言待人原則迥異。 

此外，《老子》言「曲則全，枉則正」，120則是彎曲反而可以保全、伸直之意，

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智慧，亦與箴銘「宜曲則曲，宜直則直」的含義不同。 

三篇「為吏之道」中，亦見相關內容，如：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云：

「吏有五失：一曰視黔首渠（倨）驁（傲）」（簡 34 正、35 正），即告誡官吏不可對

百姓態度驕慢，與箴銘「不擇貴賤」有關。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又云：「中不方，

名不章；外不員（圓），……。」（簡 24 壹、25 壹、26 壹）相同而完整的文句見於

《說苑‧說叢》： 

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

不可與長存。121 

認為做人應外圓內方，即外表隨和好相處、內心嚴正有主見，始可章名避禍，這是

一種圓融的處世之道，與箴銘主張依事理之宜靈活應變相近。 

然若再進一步審視，則可察覺三篇「為吏之道」與帶鉤箴銘之主張亦有分歧。

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云：「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簡 15 壹、16 壹）

前一句與不應「見民倨傲」意思相關；後一句則指身份較低的人當尊敬上位者，不

可觸犯、冒犯。三篇中尚有幾則意思相關的句子，〈為吏治官及黔首〉：「吏有五善：

一曰忠信敬上」（簡 27 正、28 正）、「吏有五過：……四曰犯上不智（知）其害」（簡

41 正、45 正）、「吏有五則：……五曰善非其上，則身及於死」（簡 47 正、52 正），

這些文句皆言對上位者應忠誠信實、尊重恭敬，不可衝撞、非議，而與帶鉤箴銘不

擇貴賤，依事理應對的觀點有異。 

三篇「為吏之道」所反映思想的學派屬性，融合了先秦多家學說。就本文所引

                                                 
119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卷 2，頁 60。 

120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頁 91。「正」，諸本或作「直」，正、直可以互訓。 

121 漢‧劉向：《說苑》，卷 16，頁 135 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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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而言，要求官吏對國君及上級絕對的忠誠，此為法家的主張，如：《韓非子‧忠

孝》： 

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122 

反對湯武革命，絕對擁護國君，與箴銘及儒家的觀點判然有別。 

（四）允 

鉤尾「允」字為誠信之意。在古代典籍及儒、道、墨、法四家著作中，均可見

重視誠信的理念，如：《尚書‧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

用昭明于天下。」123《論語‧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124《老子》：「言善

信。」125《墨子‧脩身》：「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126《韓非子‧安

危》：「安術：……七曰有信而無詐。」127諸文獻中的「信」字，皆指誠信，上引文

句均屬重誠信的論述。此外，相關書證尚有許多，不煩枚舉。 

先秦諸子雖多注重誠信，具體主張卻各有其特色。儒家講求誠信，但並非不知

變通、不問是非地固執守信，《論語‧子路》便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128此與墨家言信行果的主張不同。道家論誠信，並非道德規範，而是自然而

發、反璞歸真的真誠行為，如：《莊子‧天地》：「至德之世……當而不知以為信。」129

「當」指言行一致，言行相符而不知是「信」，即是此種原始質樸本真的狀態。法家

則強調誠信之用，以此作為駕馭群臣、推行法治的手段，《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130以信賞必罰建立

                                                 
122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卷 20，頁 1214-1216。 

12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 19，頁 289 上左。 

12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2，頁 19 上左。 

125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頁 32。 

126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卷 1，頁 10。 

127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卷 8，頁 488。 

12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3，頁 118 下右。 

129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卷 5 上，頁 445。 

130 張覺譯注：《韓非子釋譯》，卷 11，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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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及法令的威信。 

三篇出土「為吏之道」的材料中，亦有相關內容，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

云：「寬俗（容）忠信」（簡 11 貳）、「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簡 6 貳、7

貳）、「言如盟」（簡 48 參），皆言忠誠信實、言而有信的重要。 

帶鉤箴銘思想內蘊與相關文獻之比較已如上述，可小結如下： 

一、箴銘的部分文句如：「不沒於利」、「不擇貴賤」、「宜曲則曲，宜直則直」、

「允」等，雖於儒家之外的諸子書中，亦可見用詞類似的論述，然若綜合通篇箴銘

來看，便可知儒家之外諸子所論的實際意涵，往往與箴銘有別。 

二、箴銘的內容與三篇出土秦簡「為吏之道」頗為近似，然三篇「為吏之道」

皆言對上位者應絕對忠誠、恭敬，此為法家的主張，與帶鉤箴銘不擇貴賤，依事理

應對的觀點相異。 

三、箴銘的內容雖在年代更早的經典中，亦可找到類似觀點之線索，但這些觀

念多在儒家著作中更進一步地闡述。箴銘為自我修身要求之簡短格言，不可能如儒

學典籍般闡發詳悉，然綜觀全篇銘文，與其思想內蘊最為契合者實為儒家。 

八、結語 

本文對於「鳥書箴銘帶鉤」所作新考涵蓋語文、文學、器物、思想各個層面。

首先重新釋讀箴銘，對疑難文句「敬台（始） （慎）冬（終）」、「嗣復母（毋）反」、

「不沒於利」、「民產又（有）茍」等提出新的考釋或解說；對其餘字句，如：「毋怍

毋悔」、「曲」、「直」、「允」等，亦均揭舉補充或修改的意見。其次論及帶鉤銘文之

構形方式、箴銘文體、韻腳、句序、託喻手法、文意脈絡等種種問題，進而提出帶

鉤箴銘的全篇新釋文及語譯。篇末則推論其形制可能為鉤腹較寬大、鉤尾較尖銳之

「琵琶形」帶鉤，繪其形制推測圖，並結合相關傳世及出土文獻析論，指出帶鉤箴

銘的思想內蘊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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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貴族的帶鉤，除束帶之實用功能外，也是服裝的主要飾品，以及身分、財

富的象徵。因此每每材質貴重、製作精巧，以顯示帶鉤主人卓爾不凡的品味，131《淮

南子‧說林》便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132「視鉤各異」即一眼

望去賓客腰間帶鉤的設計、裝飾各具匠心，反映古代貴族以奢華之鉤飾競妍鬥奇的

風尚。 

「鳥書箴銘帶鉤」是否亦裝飾華美？實物雖已不存，但從本文對其形制的推測

來看，帶鉤鉤面應已滿布銘文，而無多餘空間作其他鑲金嵌玉或雕刻鏤空的綴飾。

雖說鳥蟲書錯金銘文本身已是別致的美術字體，然根據前文的分析，箴銘借帶鉤特

點為喻，以首尾之「敬慎」與「允」互相呼應、貫串全篇，寄儒家思想於縝密的文

理中。帶鉤主人更重視的，應是以此箴銘佳構警惕自戒之作用。 

在帶鉤上鑄刻箴銘，又使人聯想到孔門師徒的一則事跡，《論語‧衛靈公》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133 

子張將言行應「篤敬」、「忠信」之夫子教誨書寫於紳帶，與帶鉤主人將「敬慎」、「允」

等箴銘鑄刻於帶鉤，在箴言所在位置及其內容兩方面，皆頗為相仿，二人均欲以日

常貼身之物「紳」、「鉤」自我惕勵。而帶鉤內容反映儒家思想，亦可由此略窺儒學

在三晉地區傳布之一斑。134  

                                                 
131 先秦帶鉤之華美，可參看：王仁湘：〈帶鉤概論〉，頁 268-271；李曉玫：《戰國時期帶鉤的藝術性研

究》（太原：山西大學設計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20），頁 5-38；李紹斌：〈鎏金嵌寶：精美的戰

漢帶鉤〉，《東方收藏》15（2020.8），頁 35-36。 

132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17，頁 1214。 

13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5，頁 137 下左-138 上右。 

134 《史記‧儒林列傳》：「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

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

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漢‧司馬遷撰，南朝宋‧

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21，頁 788

下左。三晉儒學的流布，與子夏及其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等人關係最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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